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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JSHXS2307279CGN00 

 

政府采购合同 

（货物类） 

  

  

第一部分 合同专用条款 

  

  

  

项目名称：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服务营商环境-区块链节点建设、提讯

室改造及网络安全设备项目 

  

  

  

甲方：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乙方：中电鸿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地：        常州           

  

签订日期：    2023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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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之规定及常州市政府采购中心采购编号为常采公[2023]0268号采购文件

及投标（响应）文件，按照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协

商一致，约定以下合同条款，以兹共同遵守、全面履行。 

1.1 合同组成部分 

下列文件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对甲乙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如果下

列文件内容出现不一致的情形，那么在保证按照采购文件确定事项的前提下，组

成本合同的多个文件的优先适用顺序如下： 

1.1.1 本合同及其补充合同、变更协议； 

1.1.2 中标通知书； 

1.1.3 投标文件（含澄清或者说明文件）； 

1.1.4 招标文件（含澄清或者修改文件）； 

1.1.5 其他相关采购文件。 

1.2 货物 

1.2.1 货物名称：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服务营商环境-区块链节点建设、提

讯室改造及网络安全设备项目； 

1.2.2 货物数量：见分项价格表； 

1.2.3 货物质量标准：从项目通过验收之日起，区块链节点、数据共享平台、

操作终端提供一年免费质保服务，其它所有软硬件提供三年免费质保服务。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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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期内，如设备出现故障，接到故障通知后 10分钟内响应，如需现场服务，6

小时内到达现场，并在用户规定时间内修复。 

1.3 价款 

本合同总价为：¥3164738 元（大写：叁佰壹拾陆万肆仟柒佰叁拾捌元人民

币），其中：云设备费为 2680000元，开具 13%的增值税发票；云集成服务费为

484738 元，开具 6%的增值税发票。 

分项价格： 

序

号 

分项名

称 
品牌商标 规格型号 技术参数 数量 单位 

投标价格 

单价 合价 

1 
区块链

节点 
华宇 定制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套 300000 300000 

2 
数据共

享平台 
通达海 定制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套 141170 141170 

3 

国产化

服务器

（含操

作系统） 

KunLun

昆仑 
KunLun 2280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台 67000 67000 

4 服务器 2 超聚变 2288H V6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2 台 62000 124000 

5 

庭审一

体化云

台摄像

机 

海康威视   DS-2DF5220S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套 5200 5200 

6 
液晶显

示屏 
雷鸟 55S365C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台 2500 2500 

7 
液晶显

示屏支
NB NB 电视活动支架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1 套 1300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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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投标响应

内容 

8 
音频处

理器 
航星视讯  AS-Q1208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套 16500 16500 

9 
反馈抑

制器 
TENDZONE  TENDZONE AEF-02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套 3150 3150 

10 
鹅颈式

话筒 
TENDZONE  TENDZONE MQ3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支 1580 1580 

11 

功率放

大器（远

程） 

TENDZONE  TENDZONE ADM2350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套 3750 3750 

12 

扩音音

箱（远

程） 

TENDZONE  TENDZONE FMS-25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2 台 2680 5360 

13 
电源时

序器 
TENDZONE  TENDZONE CC-8T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套 2080 2080 

14 

高清解

码服务

器 

航星视讯  AS-A1008S-D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台 47180 47180 

15 

远程提

讯终端

软件系

统软件

V1.0 

航星视讯  
远程提讯终端软件

系统软件 V1.0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套 35000 35000 

16 交换机 H3C S5130S-28P-EI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台 2800 2800 

17 光模块 H3C SFP-GE-LX-SM1310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4 个 650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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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网络机

柜 
图腾 定制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套 3400 3400 

19 

配套辅

材及人

工 

国产 优质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批 16000 16000 

20 
高清庭

审主机 
科达 SVR2931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台 78800 78800 

21 
HDMI 高

清线缆 
秋叶原 DH500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2 根 260 520 

22 

一体化

高清提

讯终端 

科达 SKY 310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台 56500 56500 

23 
终端吸

顶支架 
科达 KDV-ZJ-XD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对 70 70 

24 
数字麦

克风 
科达 WIND 3D Plus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台 2800 2800 

25 
电子签

名板 
益光 E10 Pro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台 6750 6750 

26 
8 路电源

时序器 
TORNCHRN SR328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台 2180 2180 

27 
液晶显

示屏 
雷鸟 55S365C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台 2500 2500 

28 交换机 H3C S5130S-28P-EI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台  2800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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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光模块 H3C SFP-GE-LX-SM1310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4 个 650 2600 

30 光纤 国产 优质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600 米 2.68 1608 

31 
网络机

柜 
图腾 定制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套 3400 3400 

32 

配套辅

材及人

工 

国产 优质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批 16000 16000 

33 
监控硬

盘 
海康威视 HK728TAH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44 块 1750 77000 

34 
日志审

计 
安恒 

明御综合日志审计

分析平台

DAS-LOG-450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套 235000 235000 

35 
操作终

端 
联想 启天 M455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8 台 4500 36000 

36 

终端侦

测与响

应系统

服务器

端授权 

网思科平 
天蝎终端检测与响

应系统 V4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30 台 8000 240000 

37 

安全管

理与分

析平台 

亚信 MAXS 380N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套 252000 252000 

38 
智能域

名解析 
ZDNS T6100-SD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台 250000 250000 

39 

防火墙

(核心产

品) 

奇安信 NSG3000-TE35P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1 台 72000 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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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40 
数据库

防火墙 
美创  DF_EE-G3010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台 300000 300000 

41 防毒墙 亚信 AIS Edge E1280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台 251500 251500 

42 
上网行

为管理 
奇安信 NI5300-50-MP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台 120000 120000 

43 

态势感

知分析

平台 

奇安信 

天眼

TSS10000-A57 分

析平台主节点引擎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套 292620 292620 

44 

态势感

知流量

探针 

奇安信 

天眼

TSS10000-S52 流

量传感器引擎 

详见投标

偏离表中

投标响应

内容 

1 套 81520 81520 

合     计   3164738 

 

1.4 结算方式 

合同签订后 15日内，甲方支付合同总额 90%的预付款；项目通过验收合格

后 15日内，甲方支付合同总额的 10%，甲方支付乙方每笔款项的另一前提是收

到乙方开具的正式发票，甲方应自接收到乙方开具的正式发票后 15日内按照合

同约定支付资金。 

1.5 货物交付时间、地点和方式 

1.5.1 交货时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60日内完成项目的整体实施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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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交货地点：甲方指定地点，货物运输途中的毁损、灭失风险均由乙方

承担； 

1.5.3 交货方式：乙方负责运输到甲方指定地点，运费由乙方承担。 

1.6  质量保证期及检验、验收   

1.6.1 乙方提供的货物中区块链节点、数据共享平台、操作终端质量保证期

为 12个月，其它所有软硬件质量保证期为 36个月，自项目通过验收之日起算。 

1.6.2 检验和验收： 

产品到达交货地点后，甲乙双方在 2日内共同检验产品数量、质量等状况，

由乙方负责并承担相关费用，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进行安装调试并经过性能测

试后，由甲方组织联合验收小组验收。验收合格后，双方在《验收报告》上签字

确认。 

对产品的外观或质量问题，甲方应在发现和应当发现之日起 30日内向乙方

提出书面异议，乙方在接到书面异议后，应当在 2日内负责处理。甲方逾期提出

的，对所交产品视为符合合同的规定。 

系统验收合格后，甲方按照本合同规定的验收合格相关的付款条件，支付乙

方相应款项。系统验收不合格时，乙方应负责修改系统，并在达到验收条件时，

再次向甲方提出书面验收申请。 

1.7 违约责任 

1.7.1 除不可抗力外，若乙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交付货

物，则视为乙方违约，每迟延一日，乙方应当按照延期交付货物总价格的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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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总额不超过本合同总价的 5%；乙方迟延交付货物 30

天以上，甲方除了有权按照上述标准向乙方主张违约金外，还有权单方解除本合

同，因此产生的相关损失全部由乙方承担，解除通知送达对方时本合同即解除。  

1.7.2 除不可抗力外，若甲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时间支付货款，则视为甲方

为违约，每迟延一日，甲方应当按照逾期付款金额的 0.5%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总额不超过本合同总价的 5%；甲方迟延付款 30天以上，则乙方有权单方

解除本合同，解除通知送达对方时本合同即解除。 

1.7.3 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主要义务，经对

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或者任何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的，或者任何一方有腐败行为（即：提供或给予或接受或索取任何财物

或其他好处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影响对方当事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

行为）或者欺诈行为（即：以谎报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来影响对方当事人在

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行为）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书面通知违约方解除本合同，

解除通知送达对方时，本合同即解除； 

1.7.4 任何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仍有权要求违

约方继续履行合同、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按照己方实际损失情况要求违约方赔

偿损失；任何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解除本合同的同时，仍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

违约金和按照己方实际损失情况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且守约方行使的任何权利

救济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救济方式。 

1.7.5 除前述约定外，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

对方当事人均有权要求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且对方当事人

行使的任何权利救济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救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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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如果出现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事项期间，书面通知甲方

暂停采购活动的情形，或者询问或质疑事项可能影响中标结果的，导致甲方中止

履行合同的情形，均不视为甲方违约。 

1.8 合同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当事人均可通过和解或者调解解

决；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应当选择下列第 1.8.2 种方式解决： 

1.8.1 将争议提交              仲裁委员会依申请仲裁时其现行有效的

仲裁规则裁决； 

1.8.2 向（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1.9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贰份、乙方叁份、

集中采购机构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乙方：中电鸿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身份证号码： 

113204000141092346                 91320000668382125D 

住所：常州市永宁北路6号            住所：南京市玄武大道699-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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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 

授权代表（签字）：                 或授权代表（签字）:  

联系人：                           联系人： 

约定送达地址：常州市永宁北路6号    约定送达地址：常州市和平北路29号 

邮政编码：213003                   邮政编码：213003 

电话：0519-85576288                电话: 025-86788300 

传真：0519-85576288                传真：025-86588085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 

开户银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常州分行                           公司南京湖北路支行 

开户名称：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户名称：中电鸿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账号：80402210900464           开户账号：32001881436059000588 

  

第二部分 合同一般条款 

2.1 定义 

本合同中的下列词语应按以下内容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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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合同”系指采购人和中标供应商签订的载明双方当事人所达成的协

议，并包括所有的附件、附录和构成合同的其他文件。 

2.1.2 “合同价”系指根据合同约定，中标供应商在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后，

采购人应支付给中标供应商的价格。 

2.1.3 “货物”系指中标供应商根据合同约定应向采购人交付的一切各种形

态和种类的物品，包括原材料、燃料、设备、机械、仪表、备件、计算机软件、

产品等，并包括工具、手册等其他相关资料。 

2.1.4 “甲方”系指与中标供应商签署合同的采购人；采购人委托采购代理

机构代表其与乙方签订合同的，采购人的授权委托书作为合同附件。 

2.1.5 “乙方”系指根据合同约定交付货物的中标供应商；两个以上的自然

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共同参加政府采购

的，联合体各方均应为乙方或者与乙方相同地位的合同当事人，并就合同约定的

事项对甲方承担连带责任。 

2.1.6 “现场”系指合同约定货物将要运至或者安装的地点。 

2.2 技术规范 

货物所应遵守的技术规范应与采购文件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技术规范附件(如

果有的话)及其技术规范偏差表(如果被甲方接受的话)相一致；如果采购文件中

没有技术规范的相应说明，那么应以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相应标准和规范为

准。 

2.3 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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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乙方应保证提供的货物全部或部分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

的行为；若因乙方货物知识产权问题导致甲方被追究法律责任，则乙方须与该第

三方交涉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责任、费用和赔偿； 

2.3.2 具有知识产权的计算机软件等货物的知识产权归属，详见合同专用及

补充条款。 

2.4 包装和装运 

2.4.1 除合同专用及补充条款另有约定外,乙方交付的全部货物,均应采用

本行业通用的方式进行包装，没有通用方式的，应当采取足以保护货物的包装方

式，且该包装应符合国家有关包装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如有必要，包装应适用

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粗暴装卸，确保货物安全无损地运抵现场。

由于包装不善所引起的货物锈蚀、损坏和损失等一切风险和责任均由乙方承担。 

2.4.2 装运货物的要求和通知，详见合同专用及补充条款。 

2.5 履约检查和问题反馈 

2.5.1 甲方有权在其认为必要时，对乙方是否能够按照合同约定交付货物进

行履约检查，以确保乙方所交付的货物能够依约满足甲方之项目需求，但不得因

履约检查妨碍乙方的正常工作，乙方应予积极配合； 

2.5.2 合同履行期间，甲方有权将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反馈给乙方，双方

当事人应以书面形式约定需要完善和改进的内容。 

2.6 结算方式和付款条件 

详见合同专用及补充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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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技术资料和保密义务 

2.7.1 乙方有权依据合同约定和项目需要，向甲方了解有关情况，调阅有关

资料等，甲方应予积极配合； 

2.7.2 乙方有义务妥善保管和保护由甲方提供的前款信息和资料等； 

2.7.3 除非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对方当事人的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应保证不

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或披露有关合同的或者履行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对方当事人任

何未公开的信息和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情报、技术资料、商业秘密和商业信

息等，并采取一切合理和必要措施和方式防止任何第三方接触到对方当事人的上

述保密信息和资料。 

2.8 质量保证 

2.8.1 乙方应建立和完善履行合同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并提供相关内部规

章制度给甲方，以便甲方进行监督检查； 

2.8.2 乙方应保证履行合同的人员数量和素质、软件和硬件设备的配置、场

地、环境和设施等满足全面履行合同的要求，并应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 

2.8.3 乙方应保证提供的货物质量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同时符合甲方提供

的技术规范标准。 

2.9 货物的风险负担 

货物或者在途货物或者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的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详

见合同专用及补充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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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延迟交货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乙方遇到不能按时交付货物的情况，应及时以书面

形式将不能按时交付货物的理由、预期延误时间通知甲方；甲方收到乙方通知后，

认为其理由正当的，可以书面形式酌情同意乙方可以延长交货的具体时间，否则，

视为乙方违约，按照合同专用及补充条款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2.11 合同变更 

2.11.1 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签订书面补充合同的形式变更合同，但

不得违背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且如果系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的，那么所

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价的 10%； 

2.11.2 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双方当事人应当

以书面形式变更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的，

按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2.12 合同转让和分包 

合同的权利义务依法不得转让，但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可以依法采取分包

方式履行合同，即：依法可以将合同项下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

人完成，接受分包的人应当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并不得再次分包，且乙方应就

分包项目向甲方负责，即与分包供应商就分包项目向甲方承担连带责任。 

2.13 不可抗力 

2.13.1 如果任何一方遭遇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致使合同履行受阻时，履

行合同的期限相应顺延，顺延的期限即为不可抗力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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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 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2.13.3 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有变更必要的，双方当事人应在合同专用及补

充条款约定时间内以书面形式变更合同； 

2.13.4 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在不可抗力发生后，应在合同专用及补充条

款约定时间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当事人，并在合同专用及补充条款约定时间

内，将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送达对方当事人。 

2.14 税费 

与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相关规定。 

2.15 乙方破产 

如果乙方破产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时，甲方可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终止合同且

不给予乙方任何补偿和赔偿，同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合同金额的 5%

元，若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各项损失，则甲方还有权就各项损失向乙方主张

赔偿责任。 

2.16 合同中止、终止 

2.16.1 双方当事人不得无故擅自中止或者终止合同； 

2.16.2 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双方当事人应当

中止或者终止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的，

双方按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2.17 检验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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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1 货物交付前，乙方应对货物的质量、数量等方面进行详细、全面的

检验，并向甲方出具证明货物符合合同约定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合格证等文

件）；货物交付时，甲方在合同专用及补充条款约定时间内组织验收，并可依法

邀请相关方参加，甲方应就验收情况出具验收报告。 

2.17.2 合同期满或者履行完毕后，甲方有权组织（包括依法邀请国家认可

的质量检测机构参加）对乙方履约情况进行验收，即：按照合同约定的技术、服

务、安全标准，组织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验收，并出

具验收报告。 

2.17.3 检验和验收标准、程序等具体内容以及前述验收书的效力详见合同

专用及补充条款。 

2.18 通知和送达 

2.18.1 甲乙双方确认，合同第一部分尾部载明地址为其法定送达地址，双

方往来中所有通知、文件、材料送达该地址，即视为送达，包括但限于邮寄送达、

拒绝签收等；任何一方变更上述送达地址的，应于变更前 3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

对方当事人，在对方当事人收到有关变更通知之前，变更前的约定送达地址仍视

为有效。 

2.18.2 以当面交付方式送达的，交付之时视为送达；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的，发出电子邮件之时视为送达；以传真方式送达的，发出传真之时视为送达；

以邮寄方式送达的，邮件挂号寄出或者交邮之日之次日视为送达。 

2.19 计量单位 

除技术规范中另有规定外,合同的计量单位均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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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合同使用的文字和适用的法律 

2.20.1 合同使用汉语书就、变更和解释； 

2.20.2 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21 履约保证金 

2.21.1 采购文件要求乙方提交履约保证金的，乙方应按合同专用及补充条

款约定的方式，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

金形式，提交不超过合同价 5%的履约保证金； 

2.21.2  履约保证金在合同专用及补充条款约定期间内不予退还或者应完

全有效，前述约定期间届满之日起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将履约保证金无息退

还乙方； 

2.21.3 如果乙方不履行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如果乙方未能按合同

约定全面履行义务，那么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取得补偿或赔偿，同时不影响

甲方要求乙方承担合同约定的超过履约保证金的违约责任的权利。 

2.21.4 除 2.21.3 所述情形以外，甲方如逾期未退还乙方履约保证金的，除

了全部退还履约保证金以外，超期时间还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向乙方支付利息。 

2.22 合同份数 

合同份数按合同专用条款规定，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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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合同补充条款 

本部分是对前两部分的补充和修改，如果前两部分和本部分的约定不一致，

应以本部分的约定为准。本部分的条款号应与前两部分的条款号保持对应；与前

两部分无对应关系的内容可另行编制条款号。 

条款号 约定内容 

2.3.2 本合同不涉及技术成果的归属和收益的分成。 

2.4.1 本合同货物包装无专用及补充条款。 

2.4.2 乙方负责将货物装运到甲方指定地点，装运费由乙方承担。 

2.6 
合同签订后 15 日内，甲方支付合同总额 90%的预付款；项目通过验收合

格后 15日内，甲方支付合同总额的 10%。 

2.9 
交付甲方指定地点前的货物或者在途货物或者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的货

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乙方负担。 

2.10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乙方遇到不能按时交付货物的情况，应及时以书

面形式将不能按时交付货物的理由、预期延误时间通知甲方；甲方收到乙

方通知后，认为其理由正当的，可以书面形式酌情同意乙方可以延长交货

的具体时间，否则，视为乙方违约，每迟延一日，乙方应当按照延期交付

货物总价格的 0.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总额不超过本合同总价的

5%；乙方迟延交付货物 30 天以上，甲方除了有权按照上述标准向乙方主

张违约金外，还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因此产生的相关损失全部由乙方承

担，解除通知送达对方时本合同即解除。 

2.13 

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有变更必要的，双方当事人应在 7个工作日以书面形

式变更合同； 

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在不可抗力发生后，应在 3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

通知对方当事人，并在 5个工作日内，将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送达对

方当事人。  

2.17.1 

货物交付前，乙方应对货物的质量、数量等方面进行详细、全面的检验，

并向甲方出具证明货物符合合同约定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合格证等文

件）；货物交付时，甲方在 2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并可依法邀请相关方

参加，甲方应就验收情况出具验收报告。 

2.17.3 

检验和验收标准、程序： 

产品到达交货地点后，甲乙双方在 2日内共同检验产品数量、质量等状况，

由乙方负责并承担相关费用，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进行安装调试并经过

性能测试后，由甲方组织联合验收小组验收。验收合格后，双方在《验收

报告》上签字确认。 

对产品的外观或质量问题，甲方应在发现和应当发现之日起 30 日内向乙

方提出书面异议，乙方在接到书面异议后，应当在 2日内负责处理。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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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提出的，对所交产品视为符合合同的规定。 

系统验收合格后，甲方按照本合同规定的验收合格相关的付款条件，支付

乙方相应款项。系统验收不合格时，乙方应负责修改系统，并在达到验收

条件时，再次向甲方提出书面验收申请。 

2.21 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2.22 
合同份数：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贰份、乙方叁份、集中采购机构壹份，

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